
证券代码：600360 证券简称：ST 华微 公告编号：2025-036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并被继续实施其他

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停复牌类型 停牌起始日
停牌

期间
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600360 ST 华微 A股 停牌 2025/4/30 全天 2025/4/30 2025/5/6

 停牌日期为2025 年 4 月 30 日。

 实施起始日为2025 年 5 月 6 日。

 实施后 A股简称为*ST 华微。

 公司股票于2025年4月30日起停牌一个交易日，并于2025年5月6日开市起复牌。

 公司股票自2025年5月6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并被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简称变更为“*ST华微”，公司股票代码仍

为“600360”，公司股票交易日涨跌幅限制仍为5%。

 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继续在风险警示板交易。

第一节 股票种类简称、证券代码以及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起始日



（一）股票简称由“ST 华微”变更为“*ST 华微”；

（二）股票代码仍为“600360”；

（三）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起始日为 2025 年 5 月 6 日。

第二节 实施风险警示的适用情形

（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适用的情形

因公司 2024 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 年 4 月修订）第 9.3.2 条第一款第（三）项的

规定，出现“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

的审计报告”的情形，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二）实施其他风险警示适用的情形

由于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

上，且金额超过1,000万元，未能在1个月内完成清偿或整改；并且，公司2024年

度被出具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意见，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5年4月修订）第9.8.1条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 年 4 月修订）第 9.1.4 条第二款

规定，公司股票同时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的，在公司股票简称前

冠以“*ST”字样。

第三节 实施风险警示的有关事项提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 年 4 月修订）第 9.3.5 条规定，

公司股票将于 2025 年 4 月 30 日起停牌一个交易日，并于 2025 年 5 月 6 日开市起

复牌，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并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被实施风险警示后，公司股

票继续在风险警示板交易，交易日涨跌幅限制为 5%。

第四节 董事会关于争取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意见及主要措施

（一）公司持续督促控股股东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积极筹措资金，尽快偿还

占用的资金，彻底解决资金占用问题。关于资金占用整改进展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25 年 4 月 24 日披露的《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被吉林证监局责令



改正的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5-026）。

（二）公司将持续强化内部管控，不断提高公司规范运作和治理水平，促进

公司健康、稳定、持续发展。

（三）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稳定，后续将以保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合法权

益为前提，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消除上述不利因素对公司的影响，并依据相

关规定就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五节 公司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

（一）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2025 年 4 月修订）第 9.3.12 条等相关规定，若公司未满足第 9.3.7 条规定

的撤销退市风险警示条件，或公司虽满足第 9.3.7 条规定的退市风险警示撤销条

件，但未在该条规定的相应期限内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申请

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或者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未被上交所同意的，上交所将

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

（二）公司于 2025 年 2 月 12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吉林监管局下发的《关于对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鹏盛科技实业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

定》（吉证监决〔2025〕4 号)，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 年 4

月修订）第 9.4.1 条等相关规定，若公司未能按照责令改正要求在 6 个月内清收

149,067.82 万元被占用资金，上交所将对公司股票实施停牌，停牌后两个月内仍

未完成整改的，上交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此后两个月内

仍未完成整改的，上交所将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

第六节 实施风险警示期间，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联系方式如下：

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并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公司接受

投资者咨询的方式不变，仍通过投资者热线，上证 E 互动平台等方式接受投资者

咨询，主要方式如下：

1、联系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2、联系地址：吉林市高新区深圳街 99 号

3、咨询电话：0432-64684562



4、电子邮箱：hwdz99@hwdz.com.cn

特此公告。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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